融水苗族自治县司法局

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本年度报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县政府有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，特编制融水县司法局2017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。本年度报告全文包括概述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，统计数据时间段为2017年1月至12月。
 一、概述
    2017年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县政府办信息中心的业务指导下，我局认真贯彻落实《条例》和省、市、县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关文件精神，以打造开放型政府为动力，以推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为抓手，以满足公众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信息需求为导向，不断扩大公开范围，细化公开目录，深化公开内容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扎实推进，成效明显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    （一）组织领导不断加强。局领导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成立了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，该小组以韦宇章局长为组长，副局长肖怀军、马艳花，纪检组长成万珍为副组长，各股、室负责人为成员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韦老空副主任担任。办公室负责研究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，统一协调各股、室的信息公开工作。设立了专人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切实做到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人抓、有人管，为全面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。
    （二）载体建设不断夯实。一是利用政府门户网站，成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平台；二是利用微信等自媒体进行公开；三是在进行法制宣传活动中以公开资料的方式公开；落实专人定期发布和更新信息，重点公开了工作动态等群众普遍关心、社会普遍关注内容，切实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
    （三）明确工作内容和任务，保障工作经费。依据县政府信息公开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了一系列工作制度，明确我局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内容、形式和公开、受理、回复的反馈机制，并将信息公开工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，保证信息公开工作顺利开展。
    （四）政府信息公开初见成效。在县政府的指导下，在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局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，我局政务信息网站能做到公开信息及时发布和更新，信息质量能做到全面和准确。
    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    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。截止2017年12月31日，我局2017年度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31条。 
    （二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主要类别。我局主动公开的信息类别有：规范性文件、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、通知公告等。公开的主要内容是：涉及司法行政管理的人民调解、普法宣传、法律援助等信息。
    （三）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采取形式是在县政府门户网站、新闻媒体、今日头条、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其它便民渠道。
    （四）对于社会关切的有关情况，未涉密部分均予以回应。 
    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
    《条例》施行以来，我局按照统一受理、统一办理、规范服务的工作流程，通过我县政府门户网站“政府信息公开邮箱”和电话等方式为公众提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服务。目前我局尚未收到公民提出的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。  
    四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    2017年度我局没有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和行政申诉。 
    五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    2017年，本局虽然在加大司法行政工作公开力度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但信息公开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：司法行政公开的内容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一些差距、公文类信息还有待规范，这些均需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。为此，今后工作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：一是继续加大司法行政公开力度。根据要求，探索创新加大司法行政工作公开的方式和内容。二是继续推进公文类信息公开属性审核和目录编制工作。根据县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工作，政府信息目录备案管理办法，做好本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属性审核工作。

融水苗族自治县司法局
2018年3月15日
（信息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
融水苗族自治县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3月15日印发


